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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东威矿业有限公司、承德市水务局二审行政判决书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冀08行终3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承德东威矿业有限公司，地址承德市双桥区双峰寺镇上窝铺村，组织机构代码：79958757-7。

法定代表人刘文东，男，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连明，男，河北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308200910874183。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市水务局，地址承德市市政府行政中心西楼7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800000514570D。

法定代表人张宝生，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冬梅，女，河北德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308201711898391。

委托代理人李秀华，女，该局法制科科长。

原审第三人承德市双峰寺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地址承德市双桥区小南门汇源宾馆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30800760324729T。

法定代表人周作军，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彩霞，女，河北骥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308201511945120。

委托代理人张金龙，男，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承德东威矿业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承德市水务局、原审第三人承德市双峰寺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上诉人承德东威

矿业有限公司不服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9）冀0802行初1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

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承德东威矿业有限公司称2019年5月24日向被告承德市水务局以挂号信（挂号信编码XA23643167413）的方式邮寄了

申请书，申请书的内容是要求被告落实对原告公司的价格评估等拆迁补偿安置事项，但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给予原告答复。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

判决被告承德市水务局履行法定职责，落实对原告的价格评估等拆迁补偿安置事项。在庭审中，被告称未收到过原告邮寄的申请书。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本案原告提交的邮寄回执，可以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24日邮寄过信件，但该挂号信回执中没有写明收件人名称、

地址及邮寄的材料内容；其中张宝生的签字被告予以否认系其法定代表人的本人签字。原告不能证明向被告邮寄过申请书。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

能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承德东威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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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承德东威矿业有限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因修建双峰寺水库，上诉人的矿区、办公区在水库影响

范围内，属于征占搬迁范围，并被列入搬迁登统范围和搬迁补偿名录。原审第三人承德市双峰寺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作为被上诉人承德市水务局的

直属事业单位，其相关人员责令上诉人停产停业，并收缴上诉人的公司财务账目（记账凭证、总分类账，明细账），用于评估。期间，原审第三人

多次派人到上诉人的矿区、办公地点进行现场勘查。但原审第三人至今未向上诉人出具评估结论，更未与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原审第三人至今没

有履行职责，没有落实对上诉人的价格评估等拆迁补偿安置事项，而被上诉人承德市水务局作为其组建单位，也没有及时履行法定职责。为此，上

诉人多次找原审第三人协商，甚至多次提起诉讼，但一直没有结果。2019年5月24日，上诉人通过承德县邮政局向被上诉人邮寄挂号信，将要求落

实上诉人的评估补偿事项的申请书邮寄给被上诉人，以求得问题的解决。但被上诉人收到后2个多月，不闻不问，严重的不作为。为此，上诉人再

次提起诉讼。一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承德县邮政局的回执，且有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足以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邮寄了涉案的申请

书。但在一审中，被上诉人违背诚信原则，称未收到过上诉人的申请书。承德县邮政局作为从事邮递业务的公司，其加盖公章的邮件回执具有真实

性、合法性。在办理邮递业务时，上诉人不会邮寄一个不存在文件的邮件，而承德县邮政局也不会邮寄一个空件。因此，被上诉人收到邮件的事实

存在！虽然被上诉人称未收到上诉人的申请书，但如其所述，应由被上诉人提供这份邮件的信封及其内装文件，否则，就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

能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将此项举证责任判定由上诉人承担是错误的。另外，一审判决后，上诉人核查了邮寄文件的员工，该员工邮寄时拍照了

邮件的信封，而根据这张照片，既有收件人为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宝生收的字样，也有寄件人的字样，更明确注明了申请书（落实评估拆迁补偿

事项）一份，且该照片的邮件编码XY11079431010603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邮件回执编码XY11079431010603完全一致，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已经收到了

涉案的上诉人要求落实拆迁补偿的申请书。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未收到涉案申请书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不清，而被上诉人违背诚信原则，故意隐瞒收到申请书的事实，严重扰乱了审判秩序，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同

时对被上诉人妨碍诉讼的行为予以处罚。

被上诉人承德市水务局答辩称：一、我方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邮寄的关于落实拆迁补偿的申请书。上诉人所持回执上“张宝生”三个字并不是

我方法定代表人张宝生本人所签，经核实，张宝生本人也未签收过该邮件。我方内部有规范的收发制度，凡所收到的邮件均需登记备案，我方未在

登记簿中找到有该邮件的记录，经询问办公室负责收发的工作人员，其均表示未收到过该邮寄。二、我方不具备实施承德市双峰寺水库拆迁补偿安

置的职能。双峰寺水库项目筹建初期，由我方暂时配合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政府开展部分前期工作。后承德市编制机构委员会批准设立承德市双峰寺

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该局设立后，我方已经将与水库建设相关的全部工作移交给该局。具体的拆迁安置工作已与我方无关。三、上诉人并非是双

峰寺拆迁安置对象。修建双峰寺水库未占用上诉人矿区、办公区，该部分区域也不在双峰寺水库拆迁安置范围，上诉人称其处于水库影响区范围

内，但实际上修建水库之前，上诉人就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是否修建水库，对其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上诉人请求我方为其落实拆迁安置补偿没

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承德市双峰寺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未提交书面参诉意见。

经审理，本院对证据的确认与一审判决对证据的确认相同，本院据此认定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挂号信回执中没有写明收件人名称、地址及邮寄的材料名称，且被上诉人否认其收到过该挂号信，并否认其中张宝生

的签字系其法定代表人的本人签字，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

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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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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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松平

审　判　员　　祁春梅

代理审判员　　闫　鸿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朱志敏

书记员张博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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